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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 月 23 日，教育部制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则》中明确了

可以实施教育惩戒的情况与可以采取的教育惩戒措施，同时也

明确指出“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

校纪，明确学生行为规范，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

则”，且“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当广泛征求教职工、学生和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意见”。因此，学校如何细化教育

惩戒的实施成为了落实《规则》的首要工作。

一、中等职业学校实施教育惩戒的需求更显突出

随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从十年前的“短、平、快”人才培

养体制向十年后全员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体制的战略性转变，

随着高校的扩招、“普高热”的持续升温，中等职业学校的生

源质量不断下滑[1]。中等职业学校成了普通高中生源的“回收

站”，问题学生的“集中营”。他们厌学现象严重、文化基础

差、违法乱纪现象多。有些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而是看小说、

玩手机、打游戏、听音乐，更有甚者不但自己不听课还影响其

他同学上课又或是不但不接受老师的批评还顶撞或辱骂老师。

面对这样的学生，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需

要花一定的时间来维持课堂秩序，否则很难保证教学活动的正

常开展，故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需求会更显突

出。

二、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惩戒的适用范围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失范主要有违纪型失范、学业型失

范、违法型失范等[2]。《规则》中明确：学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

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一）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

不服从教育、管理的；（二）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

序的；（三）吸烟、饮酒，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

（四）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五）

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六）

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

在中等职业学校实施教育惩戒时，对学生的违纪型失范

比较容易判断；而违法型失范则是指学生的违纪行为比较严重

已经触犯了法律，如敲诈勒索、盗窃达到一定金额等，已经超

出了学校的层面而上升为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处

罚，教师也容易进行判断和处理。在中等职业学校实施教育惩

戒，关键难在学业型失范是否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以及采取何种

惩戒措施为宜？所谓学业型失范行为主要是指与学生的学业相

关的失范行为，如迟到早退、无故旷课、考试作弊、不完成作

业等情况。《规则》中只是提到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的可

以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但有一些学

生也不是不完成作业等教学任务，只是马虎完成、潦草应付，

又或是一些学生他一上课就睡觉，既不是看小说也不是玩手

机，既不干扰别人也不扰乱课堂秩序，像这样一些学业型失范

的学生，教师在课堂提醒无效后是否可以实施教育惩戒？此

外，中职学校对学业型失范的通常采用的惩戒形式有罚抄写、

留堂、课后辅导、降级、留级、取消考试成绩、不授予毕业证

书等方式，但还需学校进一步对罚抄写的强度、留堂的时间等

教师个人可以实施的惩戒措施做进一步详细的界定。

但还需强调的是，不能因学习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因为

学习成绩是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的体现，不同于逃课、上

课喧哗、故意不完成作业等学习态度问题。对于成绩不好的学

生，教师应多加辅导，帮助其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其学

习能力，而非施以惩戒。

三、践行教育惩戒需结合学生生理与心理

“惩戒”意为“惩戒过错，警戒将来”。教育惩戒的根本

目的是教育学生而不是惩罚本身。想要让教育惩戒既有尺度，

又有温度，关键在于选择惩戒措施时需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与

心理的承受能力[3]。

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个体的身体与心理承受能

力也不尽相同。比如同样是课堂点名批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

的学生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学生却可能会

想不开、一直萎靡不振。再比如同样是罚跑操场800米，对身

强力壮的男同学可能毫无问题，但对于正值经期的女同学或是

身体有疾病的同学却可能踩了变相体罚的“红线”，甚至可能

会引发危及学生身体健康的事件。

因学生个体身体与心理的差异性，为减少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实施教育惩戒引发的各种隐匿风险，学校做好在校期间学生

的体质健康档案及心理档案极其重要。此外，在教育惩戒的过

程中必须以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发展为前提，只罚过失，不

辱尊严。

四、教育惩戒需家校共育

《规则》中强调了家校沟通与协作，但是针对家长参与自

己孩子惩戒教育的内容和责权并不多。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惩戒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教师和学校，是否可以让家长成为具体

惩戒的实施者，老师只是起到协助作用？孩子在学校违反校规

校纪，惩戒实施主体责任人应该交由家长来完成；如果家长确

实出于某些原因不能到学校，可以由家长授权给具体教师代为

实施惩戒，这样一来有家长的授权，才能改变现在有些家长因

不满学校教师惩戒问题学生引起的各种投诉现象，解除教师使

用教育惩戒的各种顾虑。

此外，目前很多中职学校的校规校纪的制定都没有定期修

改更新，且校规校纪的制定过程中学生及学生家长意见的缺失

更是常态。所以各校在细化《规则》的惩戒措施、制定本校校

规校纪的过程中，建议可以发放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的调查

问卷，以了解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对教育惩戒的看法及各种

教育惩戒措施的接受程度，为教师、学校在依法依规实施教育

惩戒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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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等职业学校生源的特点决定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需求更显突出。本文将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惩戒

的使用范围、践行教育实践需结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家校共育等几方面展开论述，为中职学校教师的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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